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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影视用地管理思考

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  王  恬  张乐益  张  圣  施一峰  冯  敏  

【摘    要】本文以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为例，结合分析影视基地的空间特征，梳理影视用地

管理现状问题，探索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影视用地认定思路。同时面向影视基地

高质量发展，提出确立影视基地控制指标、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措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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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

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电

影产业促进法》等实施以来，影视文化产业成

为国家提高文化软实力的核心力量。影视基地

作为影视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指采取市

场化、企业化方式建设运营，为电影、剧集、

综艺等视听作品提供内外景拍摄、后期制作等

专业化服务，以及配套游乐服务的综合型园区。

据统计，全国影视基地数量已达 313 家，但同

时也出现了粗放利用、概念混淆、主业薄弱、

盲目发展、低水平建设等问题。在国家建立国

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背景下，有必要

对影视基地的用地空间进行严格管理，更好发

挥国土空间规划对影视基地建设的指导约束作

用，高质量促进影视文化产业发展。

一、影视基地空间特征
影视文化产业链涵盖影视前端、影视中端、

影视后端、影视衍生、影视配套、互联网影视

六大环节。影视基地聚焦影视中端产业，以影

视布景、拍摄、后期制作业务为核心，包含实

景拍摄基地、室内摄影棚基地、影视制作基地

等空间类型。浙江省东阳市横店镇已经建成全

球规模最大、国内产业链要素最密集的影视文

化产业集聚区，拥有大型实景拍摄基地 30 余个、

专业摄影棚 130 余座。本文选取横店镇的广州

街·香港街、圆明新园、红军长征博览城作为案例，

分析实景拍摄基地的空间特征如下（图 1）。

一是文化景观独特。广州街 · 香港街是

1996 年为助力谢晋导演拍摄《鸦片战争》而建，

重现了 1840 年前后广州的市井建筑风貌以及香

港维多利亚城的情景。圆明新园按北京圆明园

1:1 比例，复建了 84% 的原版，展现了中国古

典园林造园艺术。红军长征博览城根据中央红

军长征所历重要会议、重大事件及重大战役的

史实，设有 14 公里长征体验步道，集军事题材

影视剧拍摄、爱国主义教育、民兵训练、团队

拓展、休闲娱乐于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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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广州街·香港街、圆明新园、红军长征博览城影像图

二是开发建设强度不高。三处实景拍摄基

地占地面积较大，分别为 37.87 公顷、300.32 公

顷、352.05 公顷。根据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以

下简称“三调”），现状土地利用包含各类建

设用地，以及耕地、种植园用地、林地、牧草

地、其他农用地、陆地水域等非建设用地。由

于实景建筑的拍摄需要，建设强度不高，容积

率低于 1.0，建筑密度 25%-45%，建筑高度不超

过 40 米。非建设用地基本维持现状地表覆盖情

况，场地硬化比例不超过 10%。

三是土地利用效益不高。横店镇单个国际

标准摄影棚的面积为 3000-5000 平方米，与英国

松林影视基地摄影棚占地 1500-4000 平方米相

比，仍然偏高。同时，室内摄影棚产生的效益

也一般，日租金约 1 元 / 平方米，远低于国际

高科技摄影棚的租金。

二、影视用地管理现状问题
（一）影视用地控制标准有待明确
影视基地在项目设计、可行性研究报告编

制、用地预审、项目报批、土地供应、项目验收、

批后监管、用地绩效评估等环节缺少量化控制

指标。例如，《东阳市建设用地控制标准（试行）》

仅对农副食品加工业、制造业、废弃资源综合

利用业等工业项目以及基础设施项目、公用设

施项目、公共建筑项目、物流项目、殡葬项目

提出了建设用地控制标准，并未涉及影视基地

项目。影视用地无法直接参照一般工业用地确

定用地规模以及平均投资强度、税收、容积率、

绿地率、建筑系数等土地使用条件。

影视基地效益考核存在不确定性。一是若

按照现行工业用地考核管理，工业用地需以 2

年为一个周期进行亩均税收考核，未达到约定

标准的须收回。影视基地的亩均税收远远低于

一般工业用地，将面临土地收回风险。一些地

方为支持影视文化产业发展，专门出台专项政

策。如东阳市提出，影视文化产业相关用地不

纳入工业用地绩效考核与全生命周期管理，但

该种作法存在企业借机囤地、房地产化的隐患。

二是若按照服务业企业考核管理，评价维度不

够全面。如东阳市针对影视文化企业单独进行

年度评价与动态管理，重点考察三年内平均税

收实际贡献、三年内平均营业收入、当年度影

视作品数量、当年度在东阳拍摄剧组数量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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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缺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评价。

（二）实景拍摄基地用地分类难以界定
国家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以来，国土空

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采用统一的用地用海

分类，以满足自然资源管理需要 [1]。影视基地

作为一种特殊的用地，仍未明确归属地类，在

国土空间规划“编审督”环节处于“管理真空”

状态。

例如横店镇现行城市总体规划中，部分影

视基地不计入城乡建设用地进行统计，规划为

“其他建设用地”。《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

设用地标准》中对“其他建设用地”的定义为“空

闲地、盐碱地、沼泽地、沙地、裸地、不用于

畜牧业的草地等用地”[2]。横店镇现行土地利用

规划中，部分影视基地被认定为“特殊用地”。《土

地利用现状分类》对“特殊用地”的定义为“用

于军事设施、涉外、宗教、监教、殡葬、风景

名胜等的土地” [3]。在供地阶段，横店镇并未

将规划确定的“特殊用地”或“其他建设用地”

作为土地出让的用途分类依据，而是将影视基

地的土地用途设定为工业用地或商服用地。上

述规划与土地用途分类的不一致，造成土地供

应方式缺少合法合规依据，同时引发地方土地

市场价格混乱（不同土地用途的土地价格不同），

对规划督查带来一定挑战。

在“三调”中，横店镇部分影视基地存在

建设用地与非建设用地两种地类，其中建设用

地被认定为“其他特殊用地”。《第三次全国

国土调查工作分类地类认定细则》对“其他特

殊用地”的定义为“指用于军事设施、涉外、

宗教、监教、殡葬、风景名胜等的土地”。显然，

上述定义与影视基地的概念内涵不尽符合。此

外，自然资源部印发的《国土空间调查、规划、

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未指明

影视基地所属的具体用地类型，《浙江省国土

空间规划分区分类指南（修订试行）》也未对

影视基地的地类认定做出说明。在国土空间规

划编制中，若简单将影视基地认定为城乡建设

用地以外的一种类型，虽然规避了城乡建设用

地规模统计和土地利用集约节约考核，但也会

带来影视基地建设占地规模过大（如某影视基地

面积达 3 平方公里）、内部功能房地产化的风险。

三、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影视用地
认定

影视用地分类应体现影视产业发展需要，

对接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实施差异化管理

的需求 [4]。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

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试行）》，建议将影

视基地的土地利用方式划分为农林用地、建设

用地、自然保护与保留用地 3 种类型，对应 11

种国土空间规划用途分类（表 1）。

室内摄影棚基地依托专业化标准摄影棚、

高科技摄影棚及配套设施，提供影视拍摄制作、

数据存储传输等服务。用地性质划为一类工业

用地，对居住和公共环境基本无干扰、污染和

安全隐患。其建设强度可达到商业商务用地，

具备了兼容其他产业的可能性。

实景拍摄基地占地规模较大，可分为自然

风景类、人造景观类。永久性设施作为建设用地，

划为其他特殊用地。在不占用耕地和永久基本

农田、不破坏生态与景观环境、不影响地质安全、

不影响农业种植、不硬化地面的前提下，农林

用地、自然保护与保留用地按原地类进行管理。

影视制作基地、互联网影视基地包含影视

创作策划、后期制作、数据传输管理、片审发

行等产业门类，以及影视作品展示交易、影视

文化娱乐等衍生业态，其用地性质可划为商服

用地，鼓励土地复合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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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国土空间规划用途分类与影视用地对应表

分类原则 国土空间规划用途分类 影视基地分类

农林
用地

01 耕地

实景拍摄基地
因影视取景需要，

未破坏地表覆盖植被

02 种植园用地

03 林地

04 牧草地

05 其他农用地

建设
用地

城乡
建设
用地

06 居住用地 -
07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设施用地 -

08 商服用地
影视制作基地、
互联网影视基地

影视创作及策划、后期制作、数据传输管理、片审发
行等影视文化企业或互联网影视企业

09
工业用地

其中 一类工业用地 室内摄影棚基地
依托摄影棚，提供影视拍摄制作、

数据存储传输等服务

10 物流仓储用地 -
11 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 -
12 公用设施用地 -
13 绿地与广场用地 -
14 留白用地 -

其他
建设
用地

15 区域基础设施用地 -

16
特殊用地

实景拍摄基地 依托自然人文景观资源，提供影视拍摄与旅游服务
其中 1606 其他特殊用地

17 采矿盐田用地 -

自然保护与
保留用地

18 湿地

实景拍摄基地
因影视取景需要，

未破坏地表覆盖植被
19 其他自然保留地

20 陆地水域

四、面向高质量发展的影视用地管理
建议
（一）确立影视基地用地控制指标
建立影视基地用地控制标准，明确建设用

地规模、容积率、绿地率、建筑密度、配套设

施用地所占比重、产出效益等控制性指标，实

现用地集约节约管理（表 2）。

表 2  影视用地控制指标表

类别名称 室内摄影棚基地 实景拍摄基地 影视制作基地 互联网影视基地

用地面积 根据摄影棚数量测算 根据服务人口测算 根据就业人口测算 根据服务人口测算

3000-5000m2/ 座 参考旅游环境容量测算 50-60m2/ 人 50-60m2/ 人

容积率 ≥1.0 ≤1.0 ≥1.0 ≥1.0

绿地率 ≤20% ≥40% ≤20% ≤30%

建筑密度 ≥35% - ≥35% -

配套设施用地比例 ≤7% ≤7% ≤7% -

产出效益
营业收入、影视作品数量、

拍摄剧组数量
营业收入、影视作品

数量、拍摄剧组数量、游客数量
企业税收

企业税收、
游客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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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严格新建影视基地项目的用途准入 [5]。按

照国土空间规划分区，引导影视用地项目合理

选址。一是将占地面积较大的影视用地划入城

镇集中建设区。二是针对零星影视用地地块，

明确允许、限制、禁止影视用地准入的分区，

控制开发强度与建设规模上限，避免影视项目

建设对农业、生态功能产生干扰或妨害（表 3）。

表 3  影视用途准入表

影视基地分类
国土空间规划

用途分类
生态

保护区
生态

控制区
农田

保护区
乡村

发展区
城镇

发展区

其他保护利用区

特殊用地集中区

实景拍摄基地

耕地 × ○ × ○ ○ ○

种植园用地 × ○ × ○ ○ ○

林地 × + × ○ ○ ○

牧草地 × + × ○ ○ ○

其他农用地 × ○ × ○ ○ ○

湿地 × + × ○ ○ ○

其他自然保留地 × + × ○ ○ ○

陆地水域 × + × ○ ○ ○

其他特殊用地 × ○ × + + +

影视制作基地 商服用地 × ○ × + + ○

互联网影视基地 商服用地 × ○ × + + ○

室内摄影棚基地 一类工业用地 × ○ × + + ○

注：“+”表示允许准入；“×”表示禁止准入；“○”表示限制准入。

严控非建设用地转用。影视基地中的实景

拍摄基地包含大量非建设用地，应加强监督管

理，明确建设占用的情形。若在利用现有农田、

山林、水面等自然景观进行影视拍摄时，存在

建设用地占用，应及时进行征收（收回）、转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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